
中外专有技术许可合同（1） 

 

 

  前言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北京签订。  

 

  一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          公司及            厂（以

下简称甲方）。  

  另一方为：国          州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乙方拥有设计、制造、使用            的专有技术和实际生产经验。  

 

  鉴于乙方有权并愿意转让上述专有技术。  

 

  鉴于甲方希望利用乙方专有技术，以设计、制造和销售合同产品。  

 

  国此，双方通过协商按以下条款签订此合同。  

 

  第一章 定义  



 

  用于本合同的下列名词应具有所规定的含义：  

 

  １．１“专有技术”指乙方对合同产品的制造、装配、操作、服务、保养和维修

所拥有的最新设计、技术知识和经验（包括在附件２、３和４中写的有关技术文件、

培训、技术协助和咨询）。  

 

  １．２“合同产品”指甲方通过使用这种专有技术制造出的产品，合同产品为 ，

尺寸和规格为        ，详细说明见附件１。  

 

  １．３“考核产品”指在乙方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甲方制造出的第一台合同

产品对该产品进行试验，以便验证专有技术和技术文件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１．４“技术文件”指在制造合同产品中使用的技术文献、全套可供生产用的图

纸（包括总图、部件图、零件图、电气系统图、控制原理图）、有关设计计算资料、

制造工艺文件、维修使用说明书以及合同产品的外购件明细表、配套件明细表等，

所有技术文件都用英文并采用公制，技术文件的内容见附件２。  

 

  １．５“培训”指就专有技术按附件３的规定，对技术文件的口头解释，现场指

导制造、试验、组装、使用、保养和维修，按照学习和训练的需要，培训在乙方工

程师的指导下，甲方受训的人员亲身操作，培训在乙方工厂和其他场地进行，培训



设备由乙方选择，所有培训都用英语。  

 

  １．６“技术协助”指乙方按照附件４为了甲方的利益，用书面或口头方式提供

评述、观察、指导、测量和现场验证、解释、建议及其他甲方工厂制造产品所需的

协助，所有这些工作全部用英语。  

 

  第二章 合同的内容和范围  

 

  ２．１ 甲方同意从乙方购买，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设计、制造、应用、试验、

保养和维修合同产品的专有技术。合同产品的型号、规格和技术参数见本合同附件

１。  

 

  ２．２ 乙方承认甲方有设计、制造和在中国国内以及下列国家销售合同产品

的权利：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缅旬、巴基斯坦、伊朗、

孟加拉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

新西兰、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等。  

 

  ２．３ 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合同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的全部有关的专有技术和

技术资料，其具体内容和交付时间见本合同附件２。  

 

  ２．４ 乙方负责对甲方技术人员在乙方工厂及可能在乙方用户工厂进行培训，



尽力使甲方人员能熟悉并掌握合同产品的专有技术，具体要求见本合同附件３。  

 

  ２．５ 乙方负责派遣技术专家赴甲方进行技术协助，其具体要求见附件４。  

 

  ２．６ 如甲方要求，乙方有义务在得到出口许可的条件下以优惠的价格条件

向甲方提供生产合同产品需要的零部件或材料，届时双方另行协商签订合同。  

 

  ２．７ 在合同期间，乙方同意在甲方工厂生产的合同产品上采用甲方工厂和

乙方工厂的联合商标，并用英文写明乙方工厂的全称，还要用中、英文写明产品是

甲方在乙方许可证项下制造的。  

 

  第三章 价格  

 

  ３．１ 按本合同第二章规定的合同内容和范围，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全部合同

费用分为两部分：  

 

  ３．１．１ 入门费为     美元（大写：                  美元）。

上述价格为固定价。 

  

  ３．１．２ 合同产品或者类似产品在考核并销售后，开始提成，提成费以甲

方合同产品净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提成率为３％（百分之叁）。  



 

  ３．２ 上述全部合同价格包括全部技术文件交付到目的地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费用。  

 

  ３．３ 本章所述的价格只是购买专有技术的，不包括购买或运输任何硬件、

设备或其部件的费用。  

 

  第四章 支付和支付条件  

 

  ４．１ 本合同项下的一切费用，均以美元支付，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通过

北京中国银行支付给    国    银行。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款项通过 国       

行支付给北京中国银行。  

 

  ４．２ 所有在中国发生的银行费用由甲方负担，在中国以外发生的银行费用

由乙方负担。  

 

  ４．３ 本合同３．１．１条所规定的入门费按下述办法和比例由甲方付给乙

方。  

 

  ４．３．１ 合同入门费的３０％（百分之叁拾）计     美元（大写：                  

美元），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收到乙方下列单据之日起，不迟于    天，经核对无



误支付给乙方：  

 

  Ａ．乙方有关当局出具的有效出口许可证影印本一份，或同一当局出具的不需

要出口许可证的证明文件一份。  

  Ｂ．    国          银行出具的金额为     美元（大写：                  

美元），以甲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保证函正副本各一份。保证函格式见本合同

附件７。  

  Ｃ．金额为合同总价的形式发票一式三份。  

  Ｄ．即期汇票正副本各一份。  

 

  甲方在支付上述款项的同时，向乙方提供由北京中国银行出具的金额为     

美元（大写：                  美元），以乙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保证函

正副本各一份。保证函格式见本合同附件９。  

 

  ４．３．２ 入门费３０％（百分之叁拾）计     美元（大写：                  

美元），在甲方收到乙方按本合同附件２规定的全部技术资料后，不迟于甲方收到

乙方提交下列单据之日起        天内，经核对无误由甲方支付给乙方：  

 

  Ａ．商业发票一式四份；  

  Ｂ．即期汇票正副本各一份；  

  Ｃ．按本合同规定的全部资料交付的空运单影印件两份，及甲方说明全部资料



已按本合同附件２的规定收到的证明书。  

 

  上述证明书应在空运单印戳日期后       天内寄交乙方。  

 

  ４．３．３ 入门费的２５％（百分之贰拾伍）计     美元（大写：                  

美元），按本合同附件３完成培训工作，并在甲方收到下列单据  天内，经核对

无误后由甲方支付给乙方：  

 

  Ａ．商业发票一式四份；  

  Ｂ．即期汇票正副本各一份；  

  Ｃ．由双主签署的说明培训已按本合同附件３要求完成的证明文件一份。  

 

  ４．３．４ 入门费１５％（百分之拾伍）计     美元（大写：                  

美元），在甲方收到乙方下列单据后      天内，经核对无误由甲方支付给乙方：  

 

  Ａ．商业发票一式四份；  

  Ｂ．即期汇票正副本各一份；  

  Ｃ．由双方按附件５规定签署的考核产品考核、验收证明书的影印件一份。  

 

  ４．４ 根据第７章规定，在考核产品的检验和验收以后，按３．１．２节规

定的提成费按下列方法支付：  



 

  ４．４．１ 每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后１５天内，甲方将上一年度的产品实际销

售量及净销售价通知乙方，乙方有权自费指派查帐人员校准总销售情况报告。  

 

  ４．４．２ 甲方收到乙方下列单据      天内，经核对无误后由甲方支付给

乙方：  

 

  Ａ．该期提成费计算书一式四份；  

  Ｂ．商业发票一式四份；  

  Ｃ．即期汇票正副本各一份。  

 

  ４．５ 按本合同规定，如乙方按本合同第八章规定需向甲方支付罚款或赔偿

时，甲方有权从上述任何次支付中扣除。  

 

  第五章 技术文件的交付  

 

  ５．１ 乙方应按本合同附件２规定的交付内容和时间，在北京机场交付技术

文件，经ＣＡＡＣ交给（中国           公司，地址：中国北京         大街          

号）               收。  

 

  ５．２ 纽约机场空运单印戳日期为技术文件的实际交付日期的凭证，甲方将



带有到达日期印戳的空运提单影印件一份寄给乙方。  

 

  ５．３ 在技术文件发运后４８小时内，乙方应将合同号、空运提单号、项号、

件数、重量、班机号和预计抵达日期用电报或电传通知甲方。同时将空运提单和技

术文件详细清单一式两份航寄给甲方。  

 

  ５．４ 如技术文件在空运中丢失损坏，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不超过

３０天内，补寄给甲方有关文件。  

 

  ５．５ 交付技术文件应具有适合于长途运输、多次搬运、防雨、防潮的坚固

包装。 

  

  ５．６ 每包技术文件的包装封面上，应以英文标明下述内容：  

 

  Ａ．合同号；  

  Ｂ．收货人；  

  Ｃ．目的地；  

  Ｄ．唛头；  

  Ｅ．重量（公斤）；  

  Ｆ．箱号件号；  

  Ｇ．收货人代号。  



 

  ５．７ 包装箱内附有详细技术文件清单两份，标明下述内容：  

 

  Ａ．项目编号；  

  Ｂ．项目名称；  

  Ｃ．页数和总页数；  

  Ｄ．所包括的图号。  

 

  第六章 改编修改和改进  

 

  ６．１ 改编  

 

  ６．１．１ 如果乙方提供的技术文件，不适用于甲方实际的生产条件（如设

计标准、材料、设备的生产条件及其他条件等），乙方将协助甲方对技术文件进行

改编，以适应甲方的生产条件，并由乙方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但这种改编必须从

技术的角度是可以接受的，且又不降低合同产品的质量。  

 

  ６．１．２ 为了协助甲方所需的改编，乙方提供最多为      个工程师周的

协助，在甲方工厂工作。  

 

  ６．２ 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在合同规定范围内的任何改进和发展，在两个



月内相互免费将改进和发展的技术文件提供给对方。另一方有免费使用这种改进和

发展了的资料的权利。  

 

  ６．３ 合同产品的改进和发展的技术所有权属于改进和发展了这种技术的一

方，对方如要求申请专利或转让给第三方，应征得所有权方的同意。  

 

  第七章 考核和验收  

 

  ７．１ 双方同意在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技术文件制造出合同产品后，将对合

同产品进行联合验证，其试验方法见附件５。  

 

  ７．２ 如合同产品的考核试验表明其性能与附件１中所述的性能一致，考核

试验即为合格。双方签署验收证明书一式四份，每方各持两份。  

 

  ７．３ 如合同产品在考核试验中，其性能、技术参数与规定的不一致，双方

将通过友好协商，共同研究，分析其原因，找出消除故障的方法，然后进行第二次

考核试验（如有必要再进行第三次），在试验表明产品性能合格后，双方将按７．２

条款所述签署验收证明书。  

 

  ７．４ 如产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考核中未能合格，其责任在乙方，则乙方第

二、三次派出技术人员的一切费用全由乙方自理，如产品不合格的责任在甲方，则



甲方提供上述全部费用。  

 

  ７．５ 如产品在第三次考核时仍未通过，并且责任在乙方，处理方法按

８．７．１节执行。如失败责任在甲方，双方将协商如何继续执行合同。  

 

  ７．６ 甲方在自己工厂内对考核产品进行试验时，应自备必要的公用设施和

材料。 

  

  第八章  保证与索赔  

 

  ８．１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技术文件，是乙方实际使用的最新技术并保证在合

同有效期内，向甲方提供有关合同产品所有改进了的技术资料。  

 

  ８．２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技术文件是完整的、正确的和清晰的，并保证按时

交付。 

  

  ８．３ 如果乙方提供的技术文件不符合８．２条所规定的要求时，乙方必须

在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后，在 天内免费将所缺的技术文件或清晰正确的技术文件

寄给甲方。  

 

  ８．４ 如乙方对技术文件不能按合同附件２和８．３条规定的时间交付，乙



方应按每迟交一周罚款入门费   的比例支付给甲方。以上罚款不超过合同入门

费总价的 。  

 

  ８．５ 按８．４条规定，乙方支付罚款给甲方时，将不解除乙方继续交付技

术文件的义务。  

 

  ８．６ 无论何时，除了不可抗力外，乙方如果迟交技术文件超过规定日期６

个月，甲方有权按８．７．１条款处理。  

 

  ８．７ 产品经３次试验仍不合格时，则按以下办法处理：  

 

  ８．７．１ 若产品不合格以致甲方不能正常投产，只能终止合同时，乙方退

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全部金额并加年利率８％的利息。  

 

  第九章 侵权与保密  

 

  ９．１ 乙方保证拥有本合同规定提供给甲方的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并在得到

出口许可后，在法律上有权向甲方转让此专有技术，如果第三方指控侵权时，由乙

方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和经济上的全部责任。  

 

  ９．２ 本合同期满后，甲方仍有权使用乙方提供的专有技术，也即甲方有权



在中国境内和外国设计、制造、使用和销售合同产品。  

 

  ９．３ 甲方同意在合同有效期内，对乙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提供给甲方的技术

文件予以保密。如果上述技术文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已被乙方或第三方公布，则甲

方不再对公布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章 税费  

 

  １０．１ 凡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在甲方国家以外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１０．２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课征有关履行本合同的各项税费，由

甲方支付。  

 

  １０．３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乙方课征有关执行本合同的一切税费，由乙方负责支

付。  

 

  上述所得税将由甲方从本合同第四章规定的支付中予以扣除，并代向税务当局

缴纳。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税务当局出具的税收单据一份。  

 

  第十一章 仲裁  



 

  １１．１ 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  

 

  １１．２ 如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应提交仲裁解决。仲裁地点在斯德哥

尔摩，由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法庭根据仲裁规定进行。  

 

  １１．３ 仲裁裁决是最终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１１．４ 仲裁费用由败诉方负担。  

 

  １１．５ 除了在仲裁过程中进行仲裁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应继续执行。  

 

  第十二章 不可抗力  

 

  １２．１ 签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战争、严重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

或任何一方不能控制的经双方同意的类似事件而影响合同执行时，则延长履行合同

期限，延长期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  

 

  １２．２ 责任方应尽快将发生不可抗力事故的情况以电传或电报通知对方，

并于１４天内以航空挂号信将有关当局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另一方确认。  



 

  １２．３ 如不可抗力事故延续１２０天以上时，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尽快解

决本合同继续执行的问题。  

 

  第十三章 合同生效终止及其他  

 

  １３．１ 本合同由双方代表于          年      月      日签字。由双方

分别向本国政府当局申请批准，以最后一方的批准日期为本合同生效日期，双方应

尽最大努力在 天内获得批准，用电传通知对方，并用信件确认。  

 

  如果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６个月仍不能生效，任何一方有权取消合同。  

 

  １３．２ 制造与销售合同产品的合同有效期，从１３．１条所述合同生效日

算起共８年，有效期满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１３．３ 不论合同在任何一种方式下终止，双方之间存在的债务及有关的权

利和义务不受任何影响。在合同终止后，欠债人应承担义务，直到欠债人向债主付

清全部欠款为止。  

 

  １３．４ 本合同用中英文字写三，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两种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  



 

  １３．５ 本合同附件１至附件９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同正文

具有同等效力。  

 

  １３．６ 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修改和补充，经双方代表协商同意后签署书面

文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１３．７ 在合同有效期内，双方通讯用英文进行，正式通讯应以书面形式，

用挂号信邮寄一式两份。  

 

  第十四章 法定地址  

 

  甲方：  

    １．中国                   公司  

      地 址：中国北京             大街      号  

电 话：                     

 

    ２．  

      地 址：中国         省          市  

电 话：                     

 



    ３．联系人：电 话：                     

 

  乙方：  

    １．         国                公司  

      地 址：         国         州         街         号  

    ２．联系人：                          

电 话：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１．中国                 公司                                 

国         公司  

      （签字）                                     （签字）  

    ２．                   厂  

       （签字） 


